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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廷亚”励志助学金申请表（2009-2010学年第二学期）

	学校
	
	学院
	
	专业
	
	班级
	

	姓名
	
	学号
	
	年级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研一  □研二   □研三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共青团员 □非党团员
	辅导员、班导或导师
	

	家庭地址
	                          
	联系电话（手机）
	

	
	
	E-mail
	              

	担任学校工作
	
	担任社会工作
	

	总绩点或

平均成绩
	上学期绩点

或平均成绩
	上学期不及格

的门次
	何时获除奖学金以外的何荣誉或何处分

	
	
	
	□无

	
	
	
	

	已获得的助学贷款额度

	一年级：        元；二年级：        元；三年级：        元；四年级：        元；   □无

	近一年来勤工俭学情况

	内容：                        持续时间：     年  月-   年  月，平均月收入：     元，

内容：                        持续时间：     年  月-   年  月，平均月收入：     元，

内容：                        持续时间：     年  月-   年  月，平均月收入：     元，        □无

	已获得的（奖）（助）学金类型与额度（含学费减免，等同助学金）

	一年级：             □奖□助学金         元，             □奖□助学金         元，   □无

二年级：             □奖□助学金         元，             □奖□助学金         元，   □无

三年级：             □奖□助学金         元，             □奖□助学金         元，   □无

四年级：             □奖□助学金         元，             □奖□助学金         元，   □无

	已获得的其它资助情况（含入学前夕一次性的社会与个人资助）

	时间：             资助类别：                                     额度：        元，       
时间：             资助类别：                                     额度：        元，   □无

	家 庭 基 本 经 济 情 况

	□父□母的工作是       和       ，平均月收入（含低保和社会救助）A：      元/月，尚有包括本人在内的未成年或丧失劳动能力或正在就学的子女   人，加父母在内（不包括祖辈和已成年并有劳动能力的子女）共N：    人，平均月开支a：     元/月；另要支出祖辈及其他法定赡养人共    人，平均月赡养费b：                                              元/月，另有已成年参加劳动的子女     人，其收入贴补家庭平均B：     元/月，其他亲戚朋友资助平均C：________元/月。因此家庭人均可开支额P=（A+B+C-b）/N=              元/月。

	本  人  收  支  情  况

	收入来源
	家庭
	借贷款
	打工
	奖助学金
	其它
	总计

	平均月收入额（元）
	
	
	
	
	
	

	开支类别
	学杂费与住宿
	伙食与服装
	学习用品
	交通通讯
	其它
	总计

	平均月支出额（元）
	
	
	
	
	
	

	家庭困难情况或

需特别说明的问题
	（请附页具体说明）                                 □无

	    本人以自己的信用记录担保以上填写的内容完整真实。如获得资助，本人承诺将该资助用于自己的学习和生活必需，并更加刻苦地学习。如参加工作后经济有宽裕时，也将以类似方式在母校资助那些家庭清贫而又能发奋自强的学弟学妹们。                                申请人：                    年    月   日

	老师意见
	资助1000元；□资助1500元；□资助2000元；□暂不资助；□其它____________


*注：1、表格内容不可空白，没有需填写“无”； 2、除本表外，需另附申请书说明困难情况； 3、申请学生须符合《“廷亚”励志助学金实行细则》中的资助对象条件，且填写内容真实有效。

